
壹、緣起

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學校課程亦需隨之調整與研修。在全球化進展、人口

結構異質化、少子女化、多元文化差異、科技網路發達及追求綠色永續的變遷趨勢

下，如何在全球化視野下，立足於在地情境及需求，以關照每一位學生生命主體的

開展及適性學習的需求，已成為未來課程發展的關鍵課題。因此，教育除需特別重

視並提升每位學生的學習素質外，在面對知識快速的變遷及累積，未來所需的人才

不再只是能學會知識而已，更需要的是能學會學習、與人相互合作，並在生活中能

運用知識解決問題。

我國自民國 57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以來，隨著社會與經濟的迅速發展，經過

長期討論與研究後，於民國 92年 9月的全國教育發展會議達成「階段性推動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結論與共識。教育部於民國93年6月將「建置中小學課程體系」

納入施政主軸的行動方案、民國 95年發布「中小學一貫體系參考指引」、民國 96

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先導計畫」、民國 97年完成修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已實現第

一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我國國民基本教育除普通教育外，亦

涵蓋特殊教育。教育部於民國 88年至 90年間陸續完成啟聰、啟明、啟仁、啟智等

類及高中特教班職業學程課程綱要的修訂工作，亦於 97年完成「國民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總綱」、「高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

原則及課程綱要總綱」及「高職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總

綱」三項內容之編訂，且已進入試行階段。此外，國家教育研究院研訂之特色課程

實施方案、高級中等教育課程綱要微調等，皆是增益第一波課程綱要之研修。

民國 99年 8月召開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獲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之

共識，又總統於民國 100年的〈元旦祝詞〉中宣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階段逐

步實施，教育部於同年 3月 31日發布《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其中第一項發展策

略即是規劃「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幼托整合」，顯示我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已勢在必行。民國 100年 9月經行政院核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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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於民國 103年 8月正式實施。在這樣的基礎上，第二波中小學課程綱要研修工

作，將以專業研究為基礎，透過嚴謹研發歷程，預計於民國 103年 7月發布課程總

綱，於民國 105年發布各領域 /群科 /科目課程綱要。

課程之發展本是持續精進的過程，並需以專業研究為基礎，透過規劃、研發

擬訂、試行修訂、支持系統建置、課程實施及評鑑等嚴謹歷程，期間需有民主審議

的機制，納入多元意見、取得社會多數共識。「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議

書」（以下簡稱建議書）即以民國 97年進行至今的中小學課程發展相關基礎研究為

基礎，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教育政策白皮書、歷年課程標準 /綱要，以及現行相關教

育法令，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結合國內學者專家、實務教師等，針對重要問題進行整

理與分析，並透過全國多區多場次諮詢座談的廣泛蒐集意見，經國家教育研究院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4次討論及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審議會」4次審議修正後通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研修乃以本建

議書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兩份文件為主要基礎，建議書之性質

為教育理念展現、課程架構研擬及實施配套的規劃，提出發展方向與原則；而發展

指引則是以核心素養為主軸，導引各級各類課程的連貫與統整。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

及「優質銜接」為核心理念，本建議書即植基於此理念進行研擬，希冀達成「成就

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景，讓課程以生命主體的開展為起點，透

過學習者的基本知能培養、身心健全發展，讓潛能得以適性發展，進而能運用所

學、善盡責任，成為學會學習的終身學習者，以使個人及整體的生活、生命更為

美好。

貳、未來課程發展需考量之重要議題

本建議書係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範疇，包含國民小學六年、國民中學三

年、高級中等教育三年之課程，並含括普通教育及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體育

班及藝術才能班）。

在前述範疇下，未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需面對之議題，包括：（一）

連貫統整：如課程之核心主軸、各教育階段之銜接、各領域 /群科 /科目之統整等；

（二）課程架構：如領域 /群科 /科目之劃分與歸屬、學習節數 /學分數之調整與配

置等；（三）課程實驗與試行：如課程實驗與試行之推動與回饋機制等；（四）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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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與教學資源：如教學策略、教材研發與教學資源平臺整合等；（五）支持系統：

如學生學習支持、各層級（中央、地方、學校）之課程推動、課程之溝通與傳播等。

參、本建議書各章內容與重點

本建議書各章節之鋪排是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所面臨之重要議

題，如表 1所示：

表1　本建議書各章架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之重要議題 本建議書各章

一、課程發展之理念 第一章　課程定位、性質與理念

二、課程連貫與統整 第二章　課程的連貫與統整

三、課程架構 第三章　課程架構

四、課程實驗機制 第四章　課程實驗機制

五、教材教法與教學資源 第五章　教學資源的研發與推展

六、支持系統

　　1. 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第六章　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2. 學校層級 第七章　學校層級課程實施與課程協作

　　3. 政府層級 第八章　政府層級的課程領導

　　4. 溝通與傳播 第九章　課程溝通與傳播推展

第一個議題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之理念，本建議書第一章即闡述

各教育階段之課程定位、課綱性質與課程理念，以引領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

展之總體方向；第二個議題為課程的連貫與統整，第二章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應確立課程組織的主軸，以作為課程連貫、統整之依據，使課程綱要能順利轉

化，解決課程綱要與學生學習內容之落差；第三個議題為課程架構，第三章針對學

習階段與領域之劃分、學習節數與學分數、重大議題之設置等課程架構提出建議，

以作為研擬課程綱要之重要參考依據；第四個議題為課程實驗機制，第四章提出中

央、地方及學校課程實驗之建議，以作為課程實驗與修訂之參考；第五個議題為教

材教法與教學資源，第五章針對教學資源、研發與策略提出發展原則，以創造有效

的教學環境；第六個議題為支持系統，包含四個次議題：學生學習支持系統、學校

層級及政府層級、溝通與傳播，分別於第六至九章論述，以形塑完善的十二年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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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教育課程實施之支持系統。第六章主要闡述課程應有系統性的輔導與支持措

施，提供學生整體性的支持，進而成就每一個孩子；第七章主要提出學校層級應關

注的面向，包括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家長參與及社區資源等，以使課程在學

校能順利推動；第八章闡明政府層級應營造優質、賦權、信任、專業、整合、協作

與永續的課程實施環境與支持系統，以落實課程綱要之理念與目標；第九章則以多

樣性互動、參與協作等觀點連結課程網絡中的人事物，提出課程溝通與傳播推展策

略，充實及整合現有資源平臺，以利課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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